附件2
表格1：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审批表
	姓名
	　
	性别
	　
	学院
	　

	班级
	　
	学号
	　
	现就读专业（全称）
	　

	申请转入第一志愿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（全称）

	申请转入第二志愿
	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（全称）

	转
出
学
院
审
核
情
况
	第一学期通修考试课程考核情况
	第二学期通修考试课程考核情况

	
	课程名称
	成绩
	绩点
	课程名称
	成绩
	绩点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　
	

	
	　平均绩点
	　

	
	有无转学、转专业经历
	　
	有无考试违纪行为或受到记过及以上纪律处分
	　

	转出学院意见（院内转专业，此栏不需填写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转入学院审查情况
	专业考核分核分
	　
	总分：
	排名：

	
	是否符合转入专业的其他要求
	　

	转入学院意见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注：1.此表请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，由转入学院交教务处审批后，教务处、转出、转入学院各留存一份。2.第一学期、第二学期通修考试课程考核成绩由转出学院教务员负责审核
	1


2


[bookmark: _Hlk168663794]表格2：           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课程替换申请表
（20     ---20     学年第     学期）
学院：                   班级：         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	已修课程
	已修课程代码
	学分
	成绩
	课程性质
	计划内课程
	计划内课程代码
	学分
	成绩
	课程性质

	
	
	 
	
	
	
	 
	 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申请以上已修课程替换成计划内课程。

	申请原因： 
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请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学生
所在
学院
意见
	



审核意见及建议
       
         
  （学院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开课
学院
意见
	



审核意见及建议
         
 
            （学院盖章）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


备注：1本表由二级学院教务员指导填写完成，学生所在学院留存。
2课程性质：必修课、选修课、公共选修课
	[bookmark: _GoBack]:表格3：               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学生转专业申请名单统计表
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出生
日期
	政治
面貌
	学号
	班级
	所在学院
	所学专业
	平均学分绩点
	原专业排名（个人名次/本专业班级人数）
	申请第一志愿
	申请第二志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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